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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肝癌病史與最近身體不適未獲改善為由，希望北監准陳水扁戒護外醫，而陳前總統上周

五已提出戒護就醫申請。法務部長曾勇夫雖表示，監獄方面相當重視陳前總統的身體狀況

，已經找醫生幫扁檢查 3 次，也採集糞便化驗，結果正常，目前看到的狀況是感冒跟便祕

。至於陳前總統是否能夠戒護外醫，曾勇夫部認為必須等醫師建議。 

二、陳前總統既有癌症的家族病史，對於身體發出的可能警訊，不能輕忽。而監獄的醫師未必

有全套的檢查設備，也失之簡陋，獄方在處理陳前總統的健康問題時，務必小心為要，獄

方評估陳前總統戒護就醫申請之准否，也不應忽略相關因素。 

三、本席認為，因此不論從法律或人道觀點，法務部應考量卸任元首的身分及人道因素，尊重

陳水扁人權，立即評估讓前總統陳水扁戒護就醫。甚且馬政府不應有政治考量，以免延誤

就醫而危及陳前總統生命，反而造成社會對立不安。 

（四十四）本院羅委員淑蕾，隨著經濟條件愈發惡化，馬政府除了必須

解決貧富差距結構問題，近幾年來失業率、犯罪率與自殺率

也跟著不斷的升高，不僅大學生繳不起學費、國中小學生繳

不起營養午餐費與代收代辦費的人數逐年增加，低收入戶戶

數及人數亦持續增加，「新貧弱勢問題」繼之而來。馬政府

在拼經濟之餘，也應關注並在政策上兼顧中、低收入戶等新

貧弱勢對象的權益。爰此，內政部暨相關部會應針對此政策

法令缺口提出檢討，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當前「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最大的爭議就在於「不動產門檻」的認定

，這些新貧弱勢者常囿於其居住房屋的公告現值，超過「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

助辦法」的規定，而被排除在政府協助範圍之外。 

二、面對這種肇因於政策門檻而產生的新貧弱勢問題，政府如何堅持「社會融合、機會均等」

的政策理念，讓這些應受到協助的民眾，得到應有的照顧，減緩貧窮人口增加的速度，進

而減輕社會的負擔。 

（四十五）本院羅委員淑蕾，針對行政院今年（101 年）即將試辦的「不

動產逆向抵押貸款」政策，也就是俗稱的「以房養老」，初

步規劃年滿 65 歲、無繼承人（無子女）、擁有房地產的近貧

老人，將房屋抵押給政府後，依房屋貸款金額，按月領取一

筆現金直到契約結束。雖諸多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

日本……等）均有其推動經驗，然不同於國際經驗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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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政策改以公益取向作為制度上的設計方向，其所延伸之

相關政府財政負擔、貸款風險、政策吸引力……等面向，是

否適合我國採行？此外，與國人固有的「養兒防老」傳統觀

念是否產生扞格，均不無疑問。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雖目前政府宣稱已募集 3,300 萬資金，惟本案仍需要政府的額外補助，對我國現有沈重的財

政問題，不啻加重全民的負擔。 

二、就申請人而言，若其申請年齡 62 歲，擁有一價值 145 萬元的房屋，假設申請逆向抵押貸款

，估計約月領新台幣 1 萬元左右，相較其他年金支付，並不具有其明顯的政策選擇吸引力

。 

三、就貸款銀行而言，因申請人壽命估算、鑑價制度尚未健全等影響下，其風險評估困難，易

存有風險承擔轉嫁問題。 

四、據內政部老人狀況調查分析，加計其兩代家庭、三代家庭之居住方式達 60.4%，顯示國人希

望將其房屋留傳給下一代，加上固有的「養兒防老」傳統觀念，不可不說是對本案實施的

潛在阻力。 

（四十六）本院羅委員淑蕾，針對蘭嶼核廢料貯存場遷離案一再延宕，

再加上去年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扈治安的調查報告

指出，100 年第 1 季時，蘭嶼儲存場南端潮間帶底泥測得鈷

60 活度 6.5 貝克/公斤，銫 137 活度則為 32.9 貝克/公斤，該調

查報告證實儲存場核廢料桶鈷放射線外漏，引發蘭嶼達悟族

人恐慌，要求政府加速完成選址作業，最短時間內將核廢料

遷離蘭嶼，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電公司蘭嶼貯存場自民國 71 年正式運轉以來，23 座貯存壕溝裡總共存放了 97,960 桶低

放射性廢棄物固化桶，低放射性核廢桶大部分由國內三座核電廠所產生，少部分來自於研

究機構、學校與醫院。2006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

條例》後，台電依照該條例規畫時程，預計 100 年完成選址，並於 2016 年前完成興建低放

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然而，遷出期程至今懸而未決，早已超過預定選址期限。 

二、由於廢棄物桶長期貯存於貯存溝內，受蘭嶼地區天候、高溫、潮濕及臨海鹽害之影響，因

此部分廢棄物桶有鏽蝕、破損、破裂或粉化之現象，為了消弭民眾對廢棄物桶貯存安全之


